

关于开展第十批教材建设申报工作的通知



各系（部）：
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，根据“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新编教材、讲义审批制度”要求，学校决定开展第十批教材建设申报工作。现通知有关事项：
一、申报条件
1.实行主编负责制，主编须为我校专职教师（不含兼职教师）。鼓励我校专职教师作为主编，联合其他同类院校教师联合编写出版教材。
2.教材项目主编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或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8年及以上。讲义项目主编要求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或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5年及以上。
3.每位项目申报人作为主编只能申报1项教材项目，参与申报教材项目不超过2项。
4.承担前期教材项目尚未完成者，不得作为主编参加本次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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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个人申请：
主编按要求填写“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教材建设立项申请表”（附件4）。
（二）单位审核：
申报人所在单位审核项目是否符合申报资格，并择优推荐，各单位应将推荐项目排序后，填写“教材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”（附件5）。“汇总表”一式一份、经单位审核的“申请表”一式三份，于7月6（周一）日前由各教学单位统一报送教学中心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
（三）学校评审：
教学中心组织专家评审，评选出本期教材建设立项项目。
三、项目管理
教材出版周期一般为2年，学校将根据相关管理制度，对立项教材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项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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